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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單位應依下列規定，向本部申請補助辦理國際體育交流活動：
（一）擬訂計畫：計畫內容包括申請單位、名稱、目的、活動項目、期程、地點、經費預算（包括支用項目、自籌經費及申請補助金額）及預期效益與考核指標；其格式另定之。
（二）申請期間：國際體育交流活動計畫執行三個月前。但有特殊或急迫情形，經敘明理由，於活動辦理前申請者，不在此限。
（三）申請文件、資料：
1. 申請書（如附件二）。
2. 第一款計畫。
3. 經費概算表。
4. 登記或立案證明文件 （申請單位為直轄市、縣（市）政府、特定體育團體或公立大專校院者，免附）。
5. 申請單位為公司者，應檢附與特定體育團體簽訂之書面合作協議；其協議內容，包括提升我國運動選手國際積分或參賽機會等規劃及其他雙方權利義務事項。
6. 其他經本部指定之文件、資料。
前項第一款自籌經費，應包括報名費、門票、住宿費及其他相關得預期之收入。
申請單位應於申請前，完成整體財務規劃，詳實估列活動收入及支出。
